[請使用託運人/擔保函出具人之公司抬頭信紙列印]

[請使用託運人/擔保函出具人之公司抬頭信紙列印]
託運貨物為非危險品擔保函
船名： 
航次： 
裝貨單號 (S/O No.)： 
（或提單號碼 (B/L No.)： ）
裝貨港： 
卸貨港： 
貨物品名： 

立擔保函人（即本訂艙之託運人、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本票貨物託運人，委託  貴公司運送上述貨物一批，並在此保證上述貨物絕無危險性，屬於符合 IMDG CODE（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所列除外條款的「非危險品」，且適於以非危險品貨物方式裝載於一般貨櫃後透過非危險品貨物方式運送。
本公司了解並同意  貴公司按一般非危險品方式運送本票貨物，如因本公司所託運上述貨物不符前開保證內容或其它與此相關原因而造成上述託運貨物或貨櫃、任何第三方貨物或貨櫃、任何船舶或船員、任何碼頭、港口或相關作業人員或拖車或司機員之任何損害或糾紛使得  貴公司受有任何損失時，本公司同意無條件負擔法律上所有責任，且賠償所有損失、相關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法院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及相關罰款，並同意免除  貴公司法律上之所有責任。


此致：
世邦國際航運有限公司 (TVL Shipping Co., Limited) 及其代理行、船舶所有人與運送人。
立擔保函人： 
法定代理人： 
聯絡電話： 
地址： 
統一編號： 
（請加蓋公司與負責人印章）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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